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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、
名
詞
界
定

美
國
國
內
機
構
開
始
運
用
危
機
調
過
(
的
立
的
凹
的
戶
口
宮
門

J
H
O
E古
巴
原
則
協
助
面
臨
危

機
狀
態
者
之
運
動
，
始
自
一
九
O
六
年
美
國
全
國
救
生
聯
盟

(
2
ω卅
一
。
口
旦
的
凶
〈
ω
I
K
F
l

f
r
H
A
S
h

叫
戶
。
)
於
紐
約
市
設
立
的
第
一
所
自
殺
防
治
中
心
。
自
此
，
危
機
調
過
遂
逐

漸
應
用
於
助
人
專
業
服
務
，
服
務
對
象
亦
﹒
悶
早
期
著
重
，
自
殺
的
治
者
之
輔
導
擴
及
對
婚
姻

暴
力
下
之
受
害
者
、
受
虐
孩
章
等
弱
勢
團
體
之
輔
導
。
然
而
，
直
至
一
九
凹
0
年
代
，
危

機
調
適
理
論
暨
其
實
務
才
還
漸
發
展
並
建
立
其
現
今
之
雛
型

，

。

「
危
機
」
(
的
己
的
凹
的
)
依
字
面
的
直
接
解
釋
即
是

三
種
穩
定
狀
態
的
解
體
」
。
進

一
步
引
申
即
是
個
人
於
經
歷
緊
急
性
的
事
件
或
情
搓
，
但
無
法
運
用
日
常
熟
悉
的
應
對
策

略
加
以
解
決
。
當
個
人
的
重
要
人
生
階
段
受
到
阻
磚
，
而
日
常
的
應
對
方
式
又
不
足
以
應

付
時
，
郎
會
產
生
失
衡
的
狀
態
，
危
機
即
因
此
產
生
。
因
此
，
洛
帕
波
特

(
H
N
凶
。
。
H
E
-
­

H
G
A
W
N
)
即
認
為
危
棧
基
本
上
是
受
到
三
種
因
素
交
互
作
用
所
產
生
的
，
此
三
種
因
素
是

•• 

仙
緊
急
性
事
件
，
仙
人
生
目
標
遇
到
障
磚
，
及
則
無
能
力
運
用
適
當
的
對
應
策
略
加
以

因
睦
。儘

管
危
機
為
人
生
階
段
中
必
經
的
歷
程
，
問
時
危
機
並
不
一
意
謂
著
一
種
疾
捕
或
病
態

，
然
而
個
人
於
面
臨
危
機
狀
態
時
，
仍
無
可
混
兔
地
會
產
生
一
些
情
緒
性
反
暉
，
最
常
出

現
的
反
應
可
能
是
無
助
、
困
惑
、
震
驚
、
不
相
信
、
焦
慮
、
自
信
心
喪
失
，
或
沮
喪
。
而

在
此
種
危
機
狀
態
下
，
往
往
個
人
持
求
外
在
資
源
協
助
的
動
機
較
強
，
危
機
調
過

亦
，
歧
視

為
最
直
接
且
最
有
紋
的
主
要
助
人
芳
式
。

「
危
機
調
適
」
是
一
種
助
人
的
過
程
，
旨
在
對
助
處
於
危
機
狀
態
的
個
體
，
運
川
適

當
的
面
對
機
制
(
口
。1
口

m
E
2
y
m
旦
的
5
)
，
成
功
地
去
解
決
引
起
危
攘
的
問
趟
。
因

此
，
危
機
調
，
通
乃
是
對
危
機
狀
態
下
之
個
人
、
家
庭
或
閱
體
，
提
供
一
種
短
期
治
瘀
此
捌

適
的
過
程
。
為
了
幫
助
處
於
危
機
狀
態
的
車
主
，
洽
帕
波
特
(
同
ω
H
M
o
z
-
-
E
G
吋
)
叫
出

調
建
立
立
剖
且
迅
速
服
務
管
道
的
重
要
性
，
她
認
為
自
拔
的
且
針
對
存
件
本
身
重
點
心
入
的

服
務
遠
勝
於
事
件
發
生
一
段
時
間
後
之
密
集
式
的
協
助
。
戈
藍
(
C己
心
口
"
H
勻
∞
)
更
進

一
步
闡
明
當
察
主
有
動
機
尋
求
協
助
時
，
立
即
性
的
問
韻
比
察
主
已
經
由
民
失
求
助
動
織
成

因
缺
乏
立
的
性
的
服
務
管
道
而
需
日
後
長
期
治
療
來
得
有
效
。
因
此
，
危
機
調
泊
的H
M
n亦

即
在
運
用
重
點
且
反
拔
的
干
預
方
式
，
在
有
限
的
時
間
內
p

運
用
給
集
式
服
務
動
員
所
有

可
能
資
源
，
以
減
磁
川
菜
主
承
受
的
壓
力
，
幫
助
葉
立
正
確
認
識
所
處
的
情
頃
，
成
解
校
門
門
以

受
累
主
的
情
緒
反
應
，
且
發
展
新
的
處
理
能
力
。

本
文
一
方
面
筒
介
目
前
應
用
據
為
普
遍
的
戈
藍
校
型
(
。
。
-
ω口
已
。
門
戶
已
)
，
刃
一

方
面
則
對
美
國
目
前
述
用
危
機
調
過
程
論
根
型
於
助
人
專
業
服
務
上
加
以
說
間
，
以
供
關

內
實
務
界
參
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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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危
機
調
適
理
論
模
型

蚊
虫
目
前
為
止
，
危
機
調
，
過
理
論
已
被
發
展
且
反
泛
的
應
用
於
實
務
卿
肘
，
較
著
名
的

學
者
包
指
卡
布
南

(
n
M
H
Z
m
己
的
凹
陷
段
糢
觀
、
法
帕
波
特

(
H
N
m
℃
。
H呂
立
)
的
三
階

段
棋
型
、
飽
德
、
品
(
切
且
已
逐
吉
)
的
削
階
段
模

一扭
，
及
戈
藍
(
的
。
戶
戶
口
)
的
三
階
段
祺

型
，
其
中
尤
以
戈
藍
模
型
應
用
得
最
為
普
遍
。
因
此
以
下
郎
對
戈
藍
模
型
加
以
簡
略
介
泊

文
藍
提
出
的
危
機
詢
逍
糢
扭
某
木
上
分
三
階
段
(
自
己

m
p

旦
這

w
s
g
u
M
H
位
可
口
仰
"

H
C
O
0
)

。

付
開
始
階
段

(
甘ω
閥
門
口
口
~
口
m
u
y
n戶的ω
)

此
為
問
題
形
成
的
階
段
，
1
)油
常
在
峙
的
一
次
會
談
時
完
成
，
這
個
階
段
主
要
在
完
成

下
列
初
步
工
作
﹒
-

L

立
倒
進
入
引
發
危
機
狀
態
的
示
要
的
援
。

@
強
調
「
此
時
此
刻
」

(
V叩
門
o
m
p

門
戶
口0
4
4
)
.. 

暸
解
苓
件
本
身
，
特
別
是
引

導
案
主
前
來
求
助
的
相
關
因
素
，
包
括
事
件
的
性
價
及
涵
蓋
的
能
閩
、
相
關
人

員
、
產
生
的
問
題
、
影
響
的
嚴
重
程
度
，
以
及
發
生
的
時
間
等
。

@
瞭
解
案
主
對
事
件
之
主
觀
性
反
應
及
案
主
在
一
該
事
件
扮
演
的
角
色
。

@
發
現
一
核
心
問
題
及
其
影
響

•• 

當
案
吏
的
情
緒
漸
趨
平
和
，
工
作
員
可
試
間
追
洲

事
件
的
起
源
或
街
央
精
況
的
發
生
。
如
果
未
能
立
即
發
現
主
要
問
題
，
荒
少
瞭

解
事
件
發
生
差
錯
前
後
之
相
關
因
玄
。

@
甜
味
認
事
件
的
本
質
及
案
主
面
對
問
題
的
處
理
方
式
。

@
診
斷
目
前
的
危
機
狀
態
。

之
評
估
目
前
的
困
境

•• 

工
作
員
與
集
主
共
同
討
論
H

前
最
重
要
成
最
關
鍵
性
的
問
題

，
或
是
察
主
最
先
想
處
理
的
問
題
，
並
針
對
欲
處
理
問
題
達
成
努
訂
的
共
識
。

旦
發
展
工
作
契
約

•• 

工
作
員
與
案
主
針
對
協
議
的
問
題
進
行
進
一
步
的
工
作
計
畫
。

在
此
計
畫
中
應
與
列
案
中
…
的
職
責
、
工
作
員
的
職
責
，
以
及
會
談
過
程
中
所
包
括

的
人
物
，
計
壺
的
訂
定
應
力
來
問
候
具
體
。

。
中
期
階
段

(
B
E門
口
。
℃
}
昌
的
。
)

進
入
中
期
階
段
時
，
工
作
員
應
就
雙
方
訂
定
的
會
談
主
題
進
行
調
適
處
別
扭
過
程
，
大

抵
叫
一
第
一
次
會
談
荒
第
問
次
會
談
凶
悍
崗
於
此
階
段
。
而
在
此
階
段
，
大
致
應
完
成
下
列
工

作•• 

L
說
料
的
蒐
祭
。

@
補
克
遺
漏
或
必
要
的
訊
息
。

@
被
視
會
談
中
不
一
致
的
內
容
。

@
確
認
主
要
的
孩
心
問
題

c

在
資
料
蒐
集
方
面
，
不
僅
應
除
解
在
過
去
發
生
的
事
件
本
身
，
且
腔
特
別
著
重
在
目

前
生
活
情
垃
或
口
一
危
機
率
件
發
生
後
之
生
活
歷
程
。
工
作
員
應
對
事
件
本
身
與
其
發
展
有

一
桐
更
清
楚
、
更
抖
抖
，
叉
口
的
全
貌
，
對
於
會
談
過
程
中
重
復
出
現
的
議
閣
膳
共
高
皮
敏
感

其
旬
，
、
》

何
h
v
c

么
行
為
的
改
變
。

@
撿
靚
案
主
於
面
對
問
題
情
境
的
處
理
方
式
、
結
果
及
成
故

•• 

幫
助
東
主
確
認
日

常
處
理
機
制
失
靈
之
間
、
可
替
代
的
處
理
方
式
，
及
案
主
可
獲
得
的
資
源
(
本

身
、
社
區
，
或
生
活
網
絡
)
，
使
眾
主
能
更
有
效
學
習
如
何
處
理
，
以
及
如
何

開
始
做
一
個
改
變
。

@
訂
定
具
體
且
短
期
可
行
的
H

樣•• 

工
作
員
必
讀
除
解
翠
玉
為
計
萃
的
主
要
執
行

者
，
工
作
淆
的
職
責
在
引
導
及
協
助
案
主
站
起
來
面
對
他
的
問
題
。

@
與
案
主
共
同
訂
定
一
系
列
實
際
共
體
的
行
動

•. 

給
予
出
來
主
一
些
一
「
家
庭
作
業
」

通
常
是
幫
助
集
主
開
始
面
對
問
題
的
有
欽
策
略
，
同
時
這
也
有
助
於
下
次
會
談

前
的
一
個
好
的
開
始
，
而
此
種
家
庭
作
業
應
是
具
體
可
行
的
。

@
幫
助
案
主
思
考
行
動
方
案
與
執
行
計
畫•• 

當
案
主
重
新
獲
得
獨
立
行
動
的
能
力

時
，
工
作
員
的
角
色
陸
還
漸
自
主
導
者
的
角
色
轉
移
為
被
動
者
的
角
色
，
使
集

主
的
自
主
性
逐
漸
湧
現
，
並
重
新
建
立
他
生
活
網
絡
的
新
關
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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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結
束
階
段

(
0口
門
戶
戶
口
悅
℃

V
M
M的
。
)

此
為
結
案
階
段
，
通
常
在
最
後
一
或
二
次
會
談
。
這
個
階
段
應
包
括
下
列
各
項
內

格

L

結
案
準
備
與
決
定
。

提
醒
，
策
主
會
談
剩
餘
的
次
數
成
時
間
，
預
做
結
案
血
中

@
檢
視
整
個
服
務
過
程
，

偽
。

@
處
理
案
主
抗
拒
結
案
的
可
能
情
緒
反
應
。

立
罔
顧
會
談
過
程
。

@
對
於
會
談
過
程
做
一
簡
單
的
摘
要
。

@
罔
顧
主
要
的
主
題
或
基
木
的
論
題
。

@
罔
顧
主
要
的
工
作
內
容
、
達
成
的
目
標
、
改
變
，
及
未
完
成
的
工
作
。

1

計
宜
。

。
討
論
目
前
的
問
題
及
案
主
未
來
的
計
畫
。

@
幫
助
案
主
認
知
過
程
的
結
束
。

@
幫
助
案
主
面
對
其
他
的
問
題
。

另
外
，
由
於
大
部
份
危
機
調
過
處
理
主
要
運
用
於
電
話
專
線
，
安
全
性
考
慮
便
成
為

一
很
重
要
但
易
受
忽
視
的
問
題
。
然
而
，
傳
統
上
有
關
危
機
調
適
處
理
模
型
均
未
很
開
確

標
訂
安
全
性
需
求
的
重
要
性
。
羅
伯
特
(
悶
。σ
叩
門
Z

皂
白
色
提
出
七
個
階
段
的
處
理

模
型
(
見
固
一
)
即
將
安
全
性
列
入
首
要
階
段
，
特
別
是
在
電
話
服
務
上
。
茲
學
家
庭
暴

力
問
題
為
例
，
危
機
工
作
員
首
要
職
責
不
在
瞭
解
事
件
本
質
，
而
應
著
重
安
全
性
的
考
量

。
因
此
，
危
機
工
作
員
應
立
即
詢
問
:

「
你
或
你
的
小
按
目
前
危
險
嗎
?
」

「
毆
打
你
講
你
的
小
殼
的
人
在
嗎
?
」

「
你
希
望
我
與
游
黨
聯
絡
嗎
?
L

「
你
想
離
開
目
前
的
地
討
嗎
?
你
能
安
全
的
離
開
嗎
?
」

「
你
或
你
的
小
按
需
要
醫
療
上
的
照
謹
嗎
?
」

←危機解決

處理情緒第四階段

界定主要的問題

建立關係

診斷安全性第一階段

園一:羅伯特七階段危機調過模型

第三階段

第二階段

假
如
打
電
話
的
是
一
位
受
虐
婦
女
，
工
作
員
應
注
意
到
是
否
有
必
要
與
警
方
聯
的
、

醫
療
照
謹
的
需
求
性
，
或
安
拚
緊
急
性
庇
護
中
心
。
目
前
在
混
個
大
旗
市
，
如
波
士
頓
、

芝
加
哥
、
印
弟
安
那
波
利
斯
、
費
戚
，
及
西
雅
圖
等
地
阻
均
已
發
展
有
關
處
理
成
人
暴
力

的
芳
案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可
直
接
興
醫
院
急
診
室
聯
絡
，
另
外
亦
可
與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
的
危
機
部
門
、
私
人
開
業
醫
師
，
或
診
所
夜
接
聯
繫
。
因
此
，
安
全
性
因
素
的
診
斷
是
絕

對
不
容
忽
視
的
。

A立
了
實
施
現
況

美
國
國
內
運
用
機
構
式
組
織
協
助
處
於
危
機
狀
態
的
個
人
始
自
一
九
O
六
年
美
國
全

國
救
生
聯
盟
於
紐
約
市
設
立
的
自
殺
防
治
中
心
。
一
九
六0
年
代
，
自
殺
防
治
專
線
迅
速

擴
展
，
不
過
危
機
調
遁
的
活
動
主
要
仍
侷
限
於
意
聞
自
殺
者
。
由
於
社
會
對
於
危
機
服
務

的
需
求
殷
切
，
危
機
調
適
中
刀
案
在
過
去
二
十
五
年
間
陸
續
在
健
康
及
醫
院
組
織
、
心
理
衛 期一十六第刊季准發區社-140 一



生
小
心
，
及
自
殺
防
治
機
構
成
立
(
悶
。

σ
叩
門
宮
"
品
。
。
"
皂
白
σ
)

。
一
九
六
六
年
，
美

國
間
內
僅
有
二
十
八
家
自
殺
防
治
中
心
，
二
年
後
，
六
十
三
家
;
到
了
一
九
八
九
年
，
超

過
二
百
二
十
五
家
自
殺
防
治
中
心
設
立
。
另
外
在
自
殺
防
治
及
廿
間
小
時
緊
急
服
務
的
發

展
佔
重
要
地
位
的
則
是
一
九
六
三
年
通
過
的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法
案
(
口
。BS
C
E
ζ

。
在
此
法
案
下
，
聯
邦
政
府
補
助
五
項
基
本
的

宮
仲
口
丹
旦
回
g
-
F
n
o
口
門
叩
門
m
k
p
o
c

服
務
，
而
其
中
最
叢
耍
的
郎
為
廿
間
小
時
危
機
調
遍
及
緊
急
服
務
。
一
九
七

0
年
代
，
由

於
聯
邦
政
府
的
財
政
協
助
，
超
過
七

0
0
家
社
阪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成
立
，
且
每
個
中
心
均

設
立
危
機
調
適
部
門
。
這
些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不
保
提
供
早
期
防
治
予
自
殺
對
象
，
向

時
更
重
要
的
是
服
務
對
象
擴
及
耐
酒
者
、
藥
物
濫
用
者
、
犯
罪
受
害
者
，
以
及
心
理
困
擾

者
等
。目

前
美
國
大
約
有
超
過
一
千
問
百
家
的
草
根
性
危
機
中
心
或
危
機
部
鬥
，
而
這
比
一
一
中

心
或
部
門
大
抵
直
接
或
間
接
與
美
閣
，
自
殺
叩
門
于
協
會
(
k
p
g
m
立
的
凶
口
〉
師
的
o
n
芷
江
。
口

。
同
一ω旦
旦
已
已
。
肉
已
或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有
連
帶
關
係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目
前
超
過
九

百
個
協
助
受
害
者
、
被
強
暴
者
，
以
及
受
虐
孩
童
的
方
案
，
一
千
二
百
五
十
家
受
虐
婦
女

之
庇
護
中
心
或
電
話
專
線
服
務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各
地
照
醫
院
急
診
策
、
腦
部
創
傷
中
心
、

緊
急
精
神
服
務
、
自
殺
防
治
中
心
，
以
及
宗
教
坤
的
一
肉
等
亦
提
供
危
機
調
適
服
務
。
以
下
即

歸
的
美
國
主
要
的
危
機
調
過
服
務
類
型
及
其
實
施
內
涵
(
悶
。
t
z
F

H
C
ω
O
W
 

HmMmvo 

V) 

ω
U廿
四
小
時
熱
線
服
務

(
N恥i
悶
。
已
叫
出
。
門
戶
戶
口
2
)

廿
四
小
時
電
話
專
線
服
務
為
何
前
最
廣
泛
運
用
的
危
懺
調
過
方
法
。
電
話
諮
商
使
案

主
有
較
高
的
主
控
權
、
可
向
由
決
定
與
工
作
員
關
係
的
開
始
或
結
束
;
其
匿
名
性
;
連
兔

案
主
過
份
依
賴
某
一
工
作
員
。
然
而
，
最
重
要
的
功
能
在
於
它
的
可
及
性
(
m
n
n
m
凹
的
苦

l

已
存
】1
)

，
以
及
廿
四
小
時
的
不
間
斷
服
務
，
而
此
原
則
對
於
自
殺
者
、
凶
殺
案
受
害
家

鼠
，
或
不
方
便
走
動
者
(
如
老
人
、
肢
體
殘
酷
悴
者
)
提
供
立
的
性
的
協
助
。
免
費
專
線
的

(
的
-
m
w
-
w

而
已

提
供
更
促
使
案
主
不
必
受
限
於
金
錢

，
而
能
依
需
求
主
動
聯
繫

們
且
同
-
2
5
。
P

這
8
)
。

自
殺
防
治
專
線
為
最
早
且
最
普
遍
的
電
話
服
務
，
目
前
美
國
自
殺
防
治
中
心
的
專
線

服
務
即
由
全
職
工
作
人
員
及
受
過
訓
練
的
志
工
負
責
處
理
。
一
九
入
三
年
，
有
鑑
於
與
古

柯
鹼
吸
食
相
關
急
診
業
務
以
及
死
亡
案
例
的
大
幅
增
加
，
侃
紅
澤
西
州
費
爾
歐
克
斯
醫
院
(

明
M
H叩
門
。
心
你
的
目
。m
M
L
E
-
-
Z
ω
4

『

U『
倚
門
的
何
可
)
開
始
全
國
第
一
個
提
供
免
費
專
線
于
吸

食
古
柯
鹼
的
樂
物
濫
用
者
及
其
家
庭
。
在
第
一
年
期
間
，
此
免
費
專
線
提
供
了
凹
十
萬
人

次
的
資
訊
、
危
機
調
，
通
處
理
，
以
及
時
介
服
務
。
到
了
一
九
入
八
年
，
這
個
方
案
平
均
一

天
會
接
到
一
千
二
百
人
次
的
電
話
，
目
前
古
柯
鹼
兔
費
專
線
電
話
聘
用
四
十
位
專
業
人
員

負
責
處
現
，
而
打
電
話
者
住
往
蔣
介
至
肉
助
團
體
(
的
已
問
l
y丘
。
m
『
。
口
℃
的
)
或
其
他
治

療
方
案
做
進
一
步
治
療
。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專
線
服
務
亦
是
相
當
普
遍
，
目
前
許
多
州
或
城
市
均
設
有
受
虐
孩
童

專
線
，
任
何
人
均
能
主
動
報
告
受
虐
孩
童
或
疏
於
照
顧
孩
童
的
案
例
。
許
多
社
區
甚
至
發

展
雙
親
專
線
服
務
，
透
過
積
極
的
干
預
協
助
處
於
壓
力
狀
態
的
父
母
，
以
避
免
虐
待
孩
童

的
事
件
發
生
。
同
樣
地
，
此
種
危
機
調
過
專
線
通
常
透
過
受
過
訓
練
的
志
工
提
供
支
持
、

忠
告
，
或
非
價
值
判
斷
的
傾
聽
，
同
時
他
們
也
提
供
資
訊
或
轉
介
服
務
以
疏
解
父
母
的
壓

力
。
此
種
專
線
通
常
是
兔
費
的
，
且
為
廿
間
小
時
服
務
。
同
樣
地
，
處
於
婚
姻
暴
力
陰
影

下
的
婦
女
亦
有
廿
凹
小
時
電
話
專
線
提
供
必
要
的
協
助
。

。
庇
護
中
心

(
的
叮
已-E叫
ω
)

電
話
專
線
雖
能
提
供
立
即
且
重
點
式
的
服
務
，
但
為
進
一
步
保
護
案
主
或
處
於
弱
勢

地
位
易
受
偈
害
的
求
助
者
，
庇
護
中
心
的
設
立
是
有
其
必
要
性
，
最
常
見
的
是
提
供
孩
童

或
受
虐
婦
女
暫
時
居
住
的
服
務
。
在
協
助
受
虐
婦
女
方
面
，
庇
護
中
心
接
供
了
輔
導
、
支

R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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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
性
間
爐
、
有
關
婦
女
權
役
的
訊
息
，
以
及
蔣
介
服
務
等
。
在
某
時
屁
護
中
心
更
進
一
步

提
供
雙
親
教
育
工
作
坊
，
教
導
父
母
如
何
避
兔
小
孩
子
成
為
婚
捌
暴
力
下
間
接
受
皆
有
者
。

另
外
，
協
助
找
尋
間
定
的
住
所
、
就
業
輔
導
與
訓
練
，
以
及
對
於
施
暴
者
的
輔
導
等
亦
包

括
在
內
。
有
些
一
方
案
更
擴
及
對
受
虐
婦
女
之
子
女
的
輔
導
。

在
處
理
受
虐
聲
量
方
面
，
將
受
虐
弦
輩
科
抄
出
受
虐
環
境
是
常
見
的
必
要
措
施
，
有
必
一

地
方
更
發
展
出
提
供
暫
時
性
的
中
心
安
置
處
於
危
機
狀
態
父
母
之
小
孩
。
在
紐
約
市
方
達

林
醫
院

(
2
0副
司
峙
。
門K
C
G
.
胡
明
。
口
口
丘
吉
閃
出
。
的
立
Z
C
即
成
立
危
機
托
兒
中
心

。
當
父
母
覺
得
他
們
有
可
能
情
緒
失
控
而
傷
害
到
小
孩
時
，
他
們
即
能
立
即
申
請
將
其
弦

于
留
置
於
托
兒
中
心
，
托
兒
中
心
有
專
業
的
護
土
廿
四
小
時
照
顧
，
通
常
受
托
孩
童
年
齡

限
於
六
歲
以
下
，
平
均
留
龍
時
間
為
三
天
。
而
這
些
父
母
通
常
會
被
鼓
勵
至
其
他
專
業
人

而
獲
得
必
要
的
治
療
。

的W特
殊
方
索

除
了
提
供
專
線
服
務
與
庇
護
中
心
外
，
俏
有
針
對
各
種
不
同
問
題
性
質
的
毒
品
體
，
如

•• 

親
友
死
亡
、
婚
姻
失
調
、
沮
喪
，
被
強
暴
婦
女
等
的
特
殊
處
理
方
笑
。
。
茲
學
被
強
暴
掃

女
為
例
，
目
前
在
醫
學
中
心
、
社
隘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、
婦
女
輔
導
中
心
、
危
機
中
心
，
以

及
普
臨
的
單
位
等
均
設
置
被
強
暴
婦
女
的
危
機
調
通
方
案
。
社
工
具
在
這
些
組
織
中
提
供
危

機
調
通
方
法
，
扮
演
支
持
者
、
教
育
者
的
角
色
，
同
時
負
責
轉
介
受
害
者
至
其
他
適
用
的

社
會
資
源
。
當
受
害
者
首
次
出
現
於
醫
院
急
診
室
時
，
社
工
員
或
護
士
即
應
立
即
進
行
危

機
處
理
，
而
追
綜
管
理
工
作
通
常
是
透
過
電
話
諮
一
商
、
面
對
面
的
諮
商
方
式
進
行
。
由
受

客
人
組
成
的
自
助
團
體
協
助
新
成
員
度
過
危
機
的
狀
態
亦
是
常
採
用
的
方
法
。

除
了
針
對
某
些
特
殊
性
質
的
翠
體
組
成
的
方
案
外
，
尚
有
因
應
緊
急
事
件
或
災
難
事

件
臨
時
組
成
的
危
機
調
適
服
務
。

茲
學
發
生
在
一
九
九
二
年
五
月
間
美
國
洛
杉
磯
暴
動
為

例
，
無
論
活
地
人
民
是
否
親
身
經
歷
暴
行
本
身
、
家
關
遭
受
毀
損
，
或
其
企
業
蒙
受
損
失

'
暴
動
本
身
對
洛
城
居
民
創
造
成
極
大
的
負
面
影
響
，
因
此
社
會
工
作
員
除
了
協
助
受
災

地
區
的
重
建
(
物
質
及
精
神
)
，
並
成
立
電
話
專
線
服
務
，
由
各
社
工
組
織
提
供
了
超
過

三
百
名
志
工
負
責
危
機
專
線
的
處
理
(
同
古
巴
的
Z
W
P
S
U
N
)。
另
外
，
美
國
計
有
二
十

八
個
州
更
進
一
步
發
展
輔
導
緊
急
事
件
或
災
難
事
件
救
接
者
的
方
案
。
由
於
受
難
者
暨
其

家
屬
常
常
是
危
機
調
適
處
理
的
首
要
目
標
，
針
對
受
難
者
及
其
家
嵐
的
危
機
處
理
人
員
往

往
於
事
件
發
生
後
立
即
組
成
，
並
提
供
直
接
的
服
務
，
對
於
參
與
著
後
工
作
的
救
援
者
往

往
未
加
重
視
。
然
而
近
年
來
的
資
料
卸
顯
示
參
與
第
一
線
災
難
事
件
的
救
援
工
作
者
因
親

身
自
睹
事
件
本
身
(
或
事
件
發
位
後
的
慘
劇
)
而
產
生
程
皮
不
等
的
。
壓
力
，
這
些
壓
力
常

常
反
映
在
其
工
作
或
其
他
行
為
上
，
形
成
個
人
或
其
家
厲
的
困
擾
，
因
此
針
對
救
接
者
本

身
組
成
的
疏
解
壓
力
團
體
愈
受
重
視
，
且
往
往
在
救
援
行
動
結
束
後
立
即
召
開
，
以
有
放

疏
解
救
援
者
所
會
承
受
的
愿
力
，
避
兔
情
緒
性
失
洞
的
產
生
(
2
0門
已V
Z
自
己

-
H
C
C
N
)

因
此
，
美
國
目
前
應
用
危
機
處
理
原
則
於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上
十
分
普
遍
，
且
被
視
為

解
決
案
主
主
要
問
題
最
有
故
此
最
高
按
的
方
法
。

肆
、
結

::.且，、­

H間

危
機
調
適
理
論
目
前
廣
泛
應
用
於
助
人
專
業
的
服
務
過
程
中
，
自
早
期
的
自
殺
防
川
的

到
晚
近
發
展
出
針
對
各
種
不
同
華
鏈
，
如
家
庭
暴
力
受
害
者
、
藥
物
濫
用
者
、
不
孕
夫
妻

、
緊
急
事
件
受
害
人
或
災
難
事
件
之
胡
後
餘
生
者
等
。
服
務
的
方
式
也
自
早
期
側
重
於
一
息

線
服
務
擴
充
至
庇
護
中
心
的
設
立
，
以
及
特
殊
方
案
的
運
作
。
危
機
服
務
與
組
織
的
發
展

反
映
出
大
冉
來
對
於
危
機
處
理
的
需
求
性
。
在
專
業
日
趨
分
工
及
提
高
服
務
品
質
的
前
提
下

，
提
供
多
元
化
且
專
業
化
的
服
務
是
必
然
的
趨
勢
，
針
對
問
題
的
性
質
而
採
舟
的
特
殊
專

線
與
方
案
亦
是
必
然
的
發
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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